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工程深基坑施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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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开发区）、县（市）建设局、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市连续发生多起基坑塌陷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影响。为加强对深基坑施工的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在建工程及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等安全，依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在建建设工程深基坑施工的管理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统一思想，提高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意识
　　全市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检测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认真做好施工现场的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对深基坑施工等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深基坑施工时间长、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受地质条件和周边影响等不确定因素多，稍有疏忽，极易造成基坑坍塌和周边房屋、道路沉降的安全事故。因此工程建设的各方责任主体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定明确责任，落实措施、人员到位，切实做好深基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工作。
　　二、落实措施，做好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1、完善深基坑的设计、施工方案及专家论证工作
　　设计、施工单位在制定深基坑围护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时，必须全面掌握和了解现场和周边房屋、道路等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完善方案，以减少对周边的影响；建设、施工单位在组织对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工作时，必须组织有关专家对现场及周边进行查勘，发现实际情况与设计条件有变化时，特别是邻近有基坑施工等情况，应及时提出完善意见，调整完善方案，并做好相关防护工作；深基坑施工过程中发现有影响周边的建、构筑物及管线等设施安全情况的，建设单位应及时与周边相关单位做好协调、沟通，落实防护措施。必要时，及时将情况报有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2、加强对基坑周边房屋的安全防护工作
　　建设单位要对距离施工挤土桩桩长1倍范围以内的房屋，或距离开挖基坑深度2倍以内的房屋，或距离震动烈度5度以上振源50米以内的房屋，应按照《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在桩基施工或基坑开挖前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同时，要根据现场周边的实际情况，委托检测机构做好对周边房屋日常监测工作。
　　3、建立应急抢险预案，加强日常施工过程的监管工作
　　施工现场应编制有针对性的应急抢险预案，并在现场配备抢险用的材料、物资、设备。各建设工程遇到基坑检测数据报警及异常、涌沙渗水等突发事件时，应第一时间按预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险并报告相关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现场管理，必须严格按照专项方案进行施工，不得随意调整方案，确需做重大修改的，应按规定重新组织进行论证。建设单位必须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加强对基坑施工阶段的监测工作，切实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三、加大力度，开展深基坑专项检查工作
　　1、由建设单位牵头，立即组织对目前仍处于基础施工阶段的建设工程进行自查，自查报告应签字盖章后，于11月底前上报相关质量安全监督机构。针对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要立即督促施工、监理单位落实整改。
　　2、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要强化在建建设工程深基坑施工过程安全监管，严格执行标准、规范，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同时，根据企业自查情况，立即组织对在建深基坑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并将检查情况于12月15日前报市建委工程处。
　　3、重点检查是否按照有关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土方开挖、基坑支护、临边防护、变形监测等情况。项目建设、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参建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情况。企业、项目领导现场带班制度等方面的情况。对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开展自查或施工现场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隐患，相关责任主体对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整改不力的，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立即责令其停工整改。并依法依规查处。
　　特此通知。
　　联系人：董天乐，电  话：87233929
　　

杭州市建设委员会
　　二O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